
    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104.02.26)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第五十

條第二項及相關法令規定，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避免學校於教育及工

作過程中發生職業災害，以保障學校工作者與其他人員安全及健康，特訂

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工作者：指學校所聘僱之勞工及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

動者。 

(二) 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學校教職員工，及與學校存有提供

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及勞動契約之助理等；公立學校編制內依法

任用之職員另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規定辦理。 

(三) 受指揮監督從事勞動者︰指與學校無僱傭關係或勞務契約，受指揮或

監督而從事勞動之人員。 

(四) 雇主︰指校長或學校經營負責人。 

(五) 工作場所負責人︰指雇主或代表雇主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

之人員，如學校單位主管、系所主任或教職員等。 

(六) 勞動場所：指校內勞工履行勞務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或實際從事勞動

場所。 

(七) 工作場所：指勞動場所中，接受校長或代理校長指示處理有關勞工事

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 

(八) 作業場所：指工作場所中，從事特定工作之學校場所。 

(九) 學生：指學校內除工作者以外之接受學校教育者，包括學生及以課程

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兼任助理等。  

三、 本要點適用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主管之各級公私立學校。 

四、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督導其主管之學校落實職安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五、 學校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工作者及學生免

於因勞動或學習致發生災害。 

六、 學校應依其規模、性質，設置必要之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

管理及自動檢查。 

前項規模、性質之分類，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辦理，為大專校院、

高級中等學校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者屬第二類事業，

未在該規範指定範圍內之學校，得依第三類事業規定辦理。 

七、 大專校院、高級中等學校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 (屬第

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隸屬校長之一級管理單位，

並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分別辦理擬訂、規劃、推動、督導、推動及審

議、協調、建議各項安全衛生工作。 

八、 學校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附表二所定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以下簡稱安全衛生

人員）。第二類事業之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所置安全衛生人員應至

少一人為專職。 

九、 學校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之勞工人數計算，為第七點範圍內於同一期

間、同一工作場所作業時之總人數。 

十、 學校安全衛生組織、人員之職責與業務主管及人員之資格認定，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十一、學校應依其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人數在三十人

以下之學校，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學校，應另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前項管理計畫及規章內容，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十二、學校應依職安法及相關規定會同校內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工作者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十三、學校對工作者應施以適用於該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及訓練。 

前項教育訓練時數，新僱勞工不得少於三小時；在職勞工為每三年至少三

小時。操作特殊性機械設備或危害性化學品者，應各增加三小時。 

學校對於前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等安全衛生規定，有公告周知之義務。 

十四、學校對進入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進行學習之學生，應視

場所特性，訂定訓練計畫，施以必要之教育訓練。 

十五、學校應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

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十六、學校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 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工作者與學生身心健康之事項。 

十七、學校應提供符合安全標準之機械、設備及器具；其構造、性能及防護，應

符合中央勞動主管機關（簡稱勞動主管機關）訂定之安全標準。 

學校於新購入、租賃及使用前項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時，應購入、租

賃具有安全標示或驗證合格標章之產品。 

十八、學校設置勞動主管機關指定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確保安全使用。 

操作前項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應經勞動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

經技能檢定合格。提供學生進行學習時，應有具資格之教師或教學助理親

自進行操作，並予以指導。 

第一項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定期委請勞動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

檢查之；未經檢查合格，不得使用。 



十九、學校應對工作者及學生使用化學品，提供必要安全衛生設施及採取相關必

要保護措施。 

工作場所及實驗教室負責人對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製作危害

化學品清單及對外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 

學校購置取得化學品，應向供應或製造廠商取得正確標示及安全資料表。

並經確認後，進行正確有效標示及使用。 

二十、學校應輔導校內人員依規定辦理執行新化學物質之申請、登記、評估及其

他相關指引所定應遵循事項。 

學校對勞動主管機關指定之管制性化學品，應向勞動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對勞動主管機關指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應將相關運作資料報勞動主管機

關備查。 

二十一、學校對勞動主管機關定有容許暴露標準之作業場所，應確保勞工之危害

暴露低於規定之容許濃度值。 

學校對經勞動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並設

置或委託由勞動主管機關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 

前項作業屬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定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

作業期間短暫之作業場所者，不在此限。 

二十二、學校辦理工程時，應依加強公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 

學校辦理工程或營造作業，應採用適當隔離之安全設備，區隔工區與學校

工作者及學生活動範圍；必須進入工區督導工程之學校工作者，應依工區

狀況使用適當安全防護設備。 

二十三、學校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下列健康檢

查： 

(一) 一般健康檢查。 

(二)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三) 其他經勞動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二十四、學校應辦理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事項。勞

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應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及僱用從事勞工

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以下簡稱醫護人員)；其資格應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之規定。 

前項規定於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未達三百人者之適用日期，依勞動主管

機關公告期程辦理。 

第一項之護理人員應為全職僱用，不得兼任其他與勞工健康服務無關之工

作。但學校衛生法所定之學生健康檢查、健康指導及健康促進與管理，不

在此限。 

相關勞工健康保護事項之執行，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辦理。 

二十五、為保障未滿十八歲工作者及學生之安全衛生，學校不得使其從事職安法



所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未滿十八歲者從事前項以外之工作，經醫師評估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

者，學校應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

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未滿十八歲學生從事第一項工作進行學習，應有具資格之教師或教學助理

陪同親自進行操作，並予以指導。 

二十六、學校不得使妊娠中之女性工作者，從事職安法所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

工作。 

學校不得使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工作者，從事職安法所規定之危險性或

有害性工作。 

針對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工作者，學校應依職安法第三十一條

規定採取母性健康保護措施。但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十七、學校勞動場所發生職業災害，學校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

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學校工作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學校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

機構及本部： 

(一) 發生死亡災害。 

(二)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 其他經勞動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前項所稱本部之通報系統，指校安中心通報系統（http://csrc.edu.tw/）。 

二十八、學校應依規定填載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按月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及

於教育部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填報，並公布於工作場所。 

二十九、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提升學校主管人員、工作場所負責人、工作者

及不具工作者身分之學生之安全衛生知識，促進安全衛生文化之發展，得

訂定獎勵或補助辦法，鼓勵學校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資料來源: 教育部 104年 2月 26日臺教資(六)字第 1040003787B號令 


